[bookmark: _GoBack]手术动力系统（毛发植发）技术要求： 
1、 适用于对体骨组织和软组织的钻孔、锯切处理、毛囊提取等；
2、 刀具钻应至少配备四个规格； 
3、 手机夹头的硬度≥300HV5；径向圆跳动应≤0.1mm；
4、 钻头材质应符合GB/T1220-2009中规定的材料制成、可重复消毒； 5、操作系统：单机需至少双通道输出设置，需包含液晶界面操作系统和手动旋转按钮调节系统； 
6、主机须同时运行两个系统 ，且两个系统互不干扰，其中一个系统需具备液晶触摸屏控制功能，可控制转速、角度、旋转方向、毛囊计数等功能模式；另一个系统需具备无极调速、自动计数、转速根据医师要求调节等功能； 
7、至少四挡设定转速，钻头的旋转角度需至少有四种角度，可调节至少四种角度：180度、270度、360度、540度，旋转方向需具备正传、反转、正反转交替转三种模式； 
8、提取手机直机头和电机部分可拆卸，手机前半段需具备高温高压和环氧乙烷消毒≥2种灭菌方式； 
9、开关电源：需具备双路输出，至少包含12V3A和 5V7A。
